河北省教育厅关于2012年河北省大学生
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和国家级实践基地遴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冀教高〔2012〕70号

各普通本科院校：
根据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十二五”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冀教高〔2012〕36号）和教育部《关于做好地方所属高校“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函〔2012〕170号）精神，我厅决定开展河北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实践基地）建设和国家级实践基地遴选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
通过建设实践基地，承担高校学生的校外实践教育任务，建立高校和行业、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政法机关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推动高校加强实践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高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二、建设名额
“十二五”期间，教育部对地方所属高等学校将立项建设500个国家级实践基地，其中我省国家级实践基地规划名额为22个。

“十二五”期间，我省将遴选建设200个省级校外实践基地，2012年立项建设第一批100个省级实践基地，并从省级实践基地中遴选22个推荐国家级实践基地(部委属院校国家级实践基地建设工作教育部已另行安排部署)。

建设范围为我省本科高校与企事业单位共建的校外实践教育基地，优先推荐参与教育部、省教育厅各“卓越计划”高校与企事业单位共建的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支持高校与外省（区、市）企事业单位共建合作基地，推荐名额可适当增加。
三、建设类别
实践基地分文学实践教育基地、历史学实践教育基地、哲学实践教育基地、教育学实践教育基地、艺术学实践教育基地、法学教育实践基地、经济学实践教育基地、管理学实践教育基地、理科实践教育基地、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心和药学实践教育基地等类别。
四、建设方式
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应依托政法机关、律师事务所、仲裁委员会等法律实务部门共同建设。经济学实践教育基地、管理学实践教育基地应依托企事业单位、政府职能部门、监管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社区及经济发展试验区等共同建设。理科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应依托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以及其他部门的野外台站、观测中心、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等共同建设。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应依托大型企事业单位及科研院所共同建设，重点开展工程实践类教育。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心应依托高校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等临床教学基地共同建设。
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可采取一所高校与一所企事业单位共建、多所高校与同一企事业单位共建等方式。多所高校与同一企事业单位共建实践基地，由牵头高校负责与企事业单位共同完成实践基地的申报、建设、检查、验收及经费管理等相关事宜。实践基地合作单位的选择，应避免与已立项部属高校“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的合作单位重复。
五、建设条件
1.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应依托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政法机关（以下统称企事业单位）共同建设，校企双方应签署有正式合作协议。建设实践基地的企事业单位应在行业领域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明显的优势，具有承担大学生实践教学任务的丰富经验和良好条件。

2.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应具有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具有教学运行、学生管理、安全保障等规章制度，并由校企双方主要领导担任实践基地的负责人。

3.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的指导教师队伍应由高校教师和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共同组成，师资力量能够满足实践基地的教学需求。

4.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应有科学可行的建设方案，建设思路清晰，教学任务明确，管理有保障。

5.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应建有开放共享机制，除承担共建高校的学生校外实践教育任务外，还应向其他高校开放。

六、项目申报
1.申报数额

11所省属重点骨干大学每校3个，其他本科院校每校1个。

2.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为申报书（见附件1）、基地建设方案（包括组织机构、管理办法、师资队伍、实践条件、实践形式、实践内容、接纳学生数量等）和相关支撑材料（包括单位简介、资质证明、共建协议等）。

请各申报学校于12月7日前将推荐汇总表（一式1份，附件2）、申报书、建设方案和支撑材料（分开装订成册各一式5份）及以上申报材料的电子版报送我厅高教处。省教育厅高教处联系人：高明；联系电话：0311-66005128；邮箱：hbsgjc@163.com；邮编：050051；地址：石家庄市中山西路449号。

